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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115号投行大厦20楼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115号投行大厦18楼

法定代表人： 刘学民

联系人： 吴军

电话： 0755-23838751

传真： 0755-25838701

客户服务电话： 95358

网址： www.firstcapital.com.cn

(76)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普陀区曹杨路510号南半幢9楼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福山路500号城建国际中心26楼

法定代表人： 方加春

联系人： 罗芳

电话： 021-68761616

传真： 021-68767981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128

网址： http://www.tebon.com.cn

(77)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东新街232号陕西信托大厦16-17楼

办公地址： 西安市西五路海惠大厦4层422室

法定代表人： 刘建武

联系人： 冯萍

电话： 029-87406488

传真： 029-87406387

客户服务电话： 95582

网址： http://www.westsecu.com/

(78)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静宁路308号

办公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东岗西路638号财富大厦

法定代表人： 李晓安

联系人： 李昕田

电话： 0931－8888088

传真： 0931－4890515

客户服务电话： 0931-4890619�4890618�4890100

网址： http://www.hlzqgs.com/

(79)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中国北京建国门外大街1号 国贸大厦2座28层

办公地址： 中国北京建国门外大街1号 国贸大厦2座28层

法定代表人： 李剑阁

联系人： 王雪筠

电话： 010－65051166

传真： 010－65051156

客户服务电话： (010)85679238/85679169;(0755)83195000;(021)63861195;63861196

网址： http://www.cicc.com.cn/

(80)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杭州市解放路111号

办公地址： 杭州市杭大路15号嘉华国际商务中心1602室

法定代表人： 沈继宁

联系人： 董卿

电话： 0571－87822359

传真： 0571－87925100

客户服务电话： 96336（上海地区962336）

网址： http://www.ctsec.com

(81)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4018号安联大厦28层A01、B01（b）单元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4018号安联大厦28层A01、B01（b）单元

法定代表人： 洪家新

联系人： 陈敏

电话： 021-64316642

传真： 021-64333051

客户服务电话： 021-32109999,029-68918888

网址： http://www.cfsc.com.cn

(82)联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江北东江三路惠州广播电视新闻中心三、四

楼

办公地址：

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江北东江三路惠州广播电视新闻中心三、四

楼

法定代表人： 徐刚

联系人： 陈思

电话： 021-33606736

传真： 021-33606760

客户服务电话： 95564

网址： http://www.lxzq.com.cn

(83)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赣水路56号

办公地址：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赣水路56号

法定代表人： 孙名扬

联系人： 张背北

电话： 0451-85863696

传真： 0451－82287211

客户服务电话： 4006662288

网址： http://www.jhzq.com.cn

(84)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东城根上街95号

办公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东城根上街95号

法定代表人： 冉云

联系人： 刘婧漪、贾鹏

电话： 028-86690057、028-86690058

传真： 028-86690126

客户服务电话： 4006-600109

网址： http://www.gjzq.com.cn

(85)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00号上海环球金融中心57楼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00号上海环球金融中心57楼

法定代表人： 陈林

联系人： 刘闻川

电话： 021-68777222

传真： 021－68777822

客户服务电话： 4008209898;021-38929908

网址： http://www.cnhbstock.com

(86)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南京西路758号23楼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600号32楼

法定代表人： 钱华

联系人： 戴莉丽

电话： 021－32229888

传真： 021-�68728703

客户服务电话： 021-63340678

网址： http://www.ajzq.com

(87)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华能大厦三十、三十一层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华能大厦三十、三十一层

法定代表人： 吴骏

联系人： 吴尔晖

电话： 0755-83007159

传真： 0755-83007034

客户服务电话： 4000-188-688

网址： http://www.ydsc.com.cn

(88)泉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泉州市丰泽区云鹿路3号

办公地址： 泉州市丰泽区云鹿路3号

法定代表人： 傅子能

联系人： 董培姗

电话： 0595-22551071

传真： 0595-22505215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9-6312

网址： www.qzccbank.com

(89)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桂林市中山南路76号

办公地址： 桂林市中山南路76号

法定代表人： 王能

联系人： 周佩玲

电话： 0773-3810130

传真： 0773-3851691

客户服务电话： 400-86-96299

网址： www.guilinbank.com.cn

(90)德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山东省德州市三八东路1266号

办公地址： 山东省德州市三八东路1266号

法定代表人： 孙玉芝

联系人： 王方震

电话： 0534-2297326

传真： 0534-2297327

客户服务电话： 40084-96588

网址： www.dzbchina.com

二、登记机构

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7088号招商银行大厦29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18号恒基中心1座23层

法定代表人：张光华

电话： 010-65171166

传真： 010-65187068

联系人： 许鹏

三、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事务所

名称：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注册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68号时代金融中心19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68号时代金融中心19楼

负责人： 俞卫锋

电话： 021-� 31358666

传真： 021-� 31358600

联系人：安冬

经办律师：安冬、孙睿

四、审计基金财产的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1318号星展银行大厦6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湖滨路202号普华永道中心11楼

执行事务合伙人：李丹

联系电话：（021）23238888

传真：（021）23238800

联系人：张振波

经办注册会计师：薛竞、张振波

四、基金名称

博时天天增利货币市场基金

五、基金类型

货币型

六、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七、基金的投资目标

在保持相对低风险和相对高流动性的前提下获得高于业绩比较基准的回报。

八、基金的投资范围

本基金投资于法律法规及监管机构允许投资的金融工具， 包括现金， 期限在一年以内 （含一

年）的银行存款、债券回购、中央银行票据、同业存单，剩余期限在397天以内（含397天）的企业债

券、资产支持证券、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以及中国证监会及/或中国人民银行认可的其他具有

良好流动性的货币市场工具。

未来若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基金的，在不改变基金投资目标、不改变基金风

险收益特征的条件下，履行适当程序后，本基金可参与其他货币市场基金的投资，具体投资比例限

制按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和监管机构的规定执行。

如果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货币市场基金投资其他品种， 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

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九、基金的投资策略

本基金在资产配置时应充分考虑各类资产的收益性、流动性及风险性特征。在风险与收益的配

比中，力求降低各类风险，并争取在控制投资组合良好流动性的基础上为投资者获取稳定的收益。

（一）资产配置策略

本基金将深入研究宏观经济状况、政策变化趋势、市场资金供求状况等，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

而上相结合，充分运用收益率策略与估值策略相结合的方法，对各类可投资资产进行合理的配置和

选择，同时控制组合内资产的平均剩余期限在120天以内。

（二）利率策略

在宏观分析与流动性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历史与经验数据，通过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

方法，判断当前资金的时间价值、通货膨胀补偿、流动性溢价、收益率曲线等，进而对短期利率的变

化态势做出及时反应，并据此动态调整投资组合。

（三）回购配置策略

在长期、中期和短期回购资产类属配置层上，强调通过对中长期回购利率波动规

律的把握对回购资产进行时间方向上的动态配置策略。 同时根据回购利差进行回购品种的配

置比例调整。

（四）个券选择策略

在短期债券的个券选择上利用收益率利差策略、 收益率曲线策略以及含权债券价值变动策略

选择收益高或价值低估的短期债券，进行投资决策。

（五）银行定期存款及大额存单投资策略

银行定期存款及大额存单的投资将是本基金关注的目标之一。具体而言，在组合投资过程中，

本基金将在综合考虑成本收益的基础上，根据不同银行的银行存款收益率情况，结合银行的信用等

级、存款期限等因素的分析，以及对整体利率市场环境及其变动趋势的研究，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

提下选择具有较高投资价值的银行存款进行投资。并且尽可能的扩大交易对手方的覆盖范围，挖掘

出利率报价较高的多家银行进行银行定期存款及大额存单的投资， 在获取较高投资收益的同时尽

量分散投资风险，提高存款及存单资产的流动性。

（六）流动性管理策略

本基金将综合平衡基金资产在流动性资产和收益性资产之间的配置比例，通过现金留存、控制

同业存款的比例、持有高流动性券种、正向回购、降低组合久期等方式提高基金资产整体的流动性。

并且，在日常投资管理中，本基金将会紧密关注申赎现金流变化情况、季节性资金流动等影响货币

市场基金流动性管理的因素。

未来，随着证券市场投资工具的发展和丰富，本基金可相应调整和更新相关投资策略，并在招

募说明书更新中公告。

十、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拟为：七天通知存款税后利率

本基金定位为现金管理工具，根据基金的投资标的、投资目标及流动性特征，本基金采用七天

通知存款利率（税后）作为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如果今后法律法规发生变化，或者有更权威的、更能为市场普遍接受的业绩比较基准推出，或

者是市场出现更加适合用于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在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后，本基金管理人可

以在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调整或变更业绩比较基准并及时公告，而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十一、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货币市场基金，是证券投资基金中的较低风险品种。本基金的预期风险和预期收益低

于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债券型基金。

十二、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博时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复核了本报告中的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

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2016年6月30日。

1�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1 固定收益投资 1,340,909,241.55 48.00

其中：债券 1,277,059,241.55 45.72

资产支持证券 63,850,000.00 2.29

2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1,109,562,904.34 39.72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3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324,786,852.73 11.63

4 其他资产 18,128,276.45 0.65

5 合计 2,793,387,275.07 100.00

2�报告期债券回购融资情况

序号 项目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1

报告期内债券回购融资余额 3.42

其中：买断式回购融资 -

序号 项目 金额

占基金资产净 值比 例

（％）

2

报告期末债券回购融资余额 - -

其中：买断式回购融资 - -

注： 报告期内债券回购融资余额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为报告期内每个交易日融资余额占资

产净值比例的简单平均值。

债券正回购的资金余额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20％的说明

序号 发生日期

融资余额占基金资

产净值的比例（%）

原因 调整期

1 2016-05-24 26.25 巨额赎回 1个交易日

3�基金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

3.1�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基本情况

项目 天数

报告期末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 50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最高值 99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最低值 49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超过120天情况说明

在本报告期内本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没有超过120天的情况。

3.2�报告期末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分布比例

序

号

平均剩余期限

各期限资产占基金

资产净值的比例

（%）

各期限负债占基金

资产净值的比例

（％）

1 30天以内 53.92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397天的浮动利率债 - -

2 30天（含）—60天 24.96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397天的浮动利率债 - -

3 60天（含）—90天 0.36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397天的浮动利率债 - -

4 90天（含）—180天 15.52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397天的浮动利率债 - -

5 180天（含）—397天（含） 4.66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397天的浮动利率债 - -

合计 99.41 -

4�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摊余成本（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1 国家债券 - -

2 央行票据 - -

3 金融债券 169,967,751.20 6.09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169,967,751.20 6.09

4 企业债券 - -

5 企业短期融资券 509,932,874.92 18.27

6 中期票据 - -

7 同业存单 597,158,615.43 21.39

8 其他 - -

9 合计 1,277,059,241.55 45.74

10 剩余存续期超过397天的浮动利率债券 - -

注：上表中，债券的成本包括债券面值和折溢价。

5�报告期末按摊余成本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债券数量

(张)

摊余成本（元）

占基金资产

净值比例

（％）

1 111619022 16恒丰银行CD022 2,000,000 199,204,228.03 7.14

2 111693802 16杭州联合银行CD076 1,200,000 119,444,663.38 4.28

3 111693688 16徽商银行CD053 1,100,000 109,527,025.64 3.92

4 041558105 15蒙中电CP001 1,000,000 99,972,384.68 3.58

5 160204 16国开04 700,000 69,971,159.20 2.51

6 111690954 16德阳银行CD017 700,000 69,687,451.52 2.50

7 041562042 15南山集CP001 600,000 59,997,850.51 2.15

8 160401 16农发01 600,000 59,991,112.20 2.15

9 041572014 15南通汽运CP001 500,000 49,997,452.44 1.79

10 041560095 15特变集CP001 500,000 49,990,343.18 1.79

注：上表中，债券的成本包括债券面值和折溢价。

6“影子定价”与“摊余成本法” 确定的基金资产净值的偏离

项目 偏离情况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绝对值在0.25(含)-0.5%间的次数 0次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最高值 0.18%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最低值 0.06%

报告期内每个交易日偏离度的绝对值的简单平均值 0.11%

注：上表中“偏离情况”根据报告期内各工作日数据计算。

7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序号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数量(份)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1 131805 海尔优B(总价) 638,500.00 63,850,000.00 2.29

8�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8.1基金计价方法说明

本基金采用摊余成本法计价，即计价对象以买入成本列示，按实际利率并考虑其买入时的溢价

与折价，在其剩余期限内摊销，每日计提收益。本基金采用固定份额净值，基金账面份额净值始终保

持1.00元。

8.2本基金在报告期内不存在持有剩余期限小于397天但剩余存续期超过397天的浮息债的摊余

成本超过基金资产净值20％的情况。

8.3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没有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 或在报告编制日

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

8.4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1 存出保证金 -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

3 应收利息 14,530,637.83

4 应收申购款 3,597,638.62

5 其他应收款 -

6 待摊费用 -

7 其他 -

8 合计 18,128,276.45

8.5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十三、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

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自基金合同生效开始，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1、博时天天增利货币A

阶段

份额净值

收益率①

净值收益

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

基准收益

率③

业绩比

较基准

收益率

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2014.8.25-2014.12.31 1.5021% 0.0070% 0.4771% 0.0000% 1.0250% 0.0070%

2015.1.1-2015.12.31 3.2372% 0.0050% 1.3500% 0.0000% 1.8872% 0.0050%

2016.1.1-2016.06.30 1.1797% 0.0037% 0.6713% 0.0000% 0.5084% 0.0037%

2014.8.25-2016.06.30 6.0242% 0.0054% 2.4984% 0.0000% 3.5258% 0.0054%

2、博时天天增利货币B

阶段

份额净值

收益率①

净值收益

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

基准收益

率③

业绩比

较基准

收益率

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2014.8.25-2014.12.31 1.5884% 0.0070% 0.4771% 0.0000% 1.1113% 0.0070%

2015.1.1-2015.12.31 3.4861% 0.0050% 1.3500% 0.0000% 2.1361% 0.0050%

2016.1.1-2016.06.30 1.3005% 0.0037% 0.6713% 0.0000% 0.6292% 0.0037%

2014.8.25-2016.06.30 6.4971% 0.0054% 2.4984% 0.0000% 3.9987% 0.0054%

十四、基金费用与税收

一、基金费用的种类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3、销售服务费；

4、《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5、《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律师费和诉讼费；

6、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7、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8、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

9、基金的开户费用和账户维护费用；

10、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0.33%年费率计提。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H＝E×0.33%÷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经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核对一致

后，由基金托管人自动于次月首日起3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

定节假日、公休假等，支付日期顺延。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0.10%的年费率计提。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H＝E×0.10%÷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经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核对一致

后，由基金托管人自动于次月首日起3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若遇法

定节假日、公休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3.基金销售服务费

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的年销售服务费率为0.25%， 对于由B类降级为A类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年

销售服务费率应自其降级后的下一个工作日起适用A类基金份额的费率。B类基金份额的年销售服

务费率为0.01%，对于由A类升级为B类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年销售服务费率应自其升级后的下一个

工作日起享受B类基金份额的费率。两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计提的计算公式相同，具体如下：

H＝E×年销售服务费率÷当年天数

H为每日该类基金份额应计提的基金销售服务费

E为前一日该类基金份额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销售服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经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核对

一致后，由基金托管人自动于次月首日起3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登记机构，由登记

机构代付给销售机构。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或不可抗力致使无法按时支付的，支付日期顺延至

最近可支付日支付。

上述“一、基金费用的种类中第4－10项费用” ，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按费用实际支

出金额列入当期费用，由基金托管人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三、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下列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

1、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2、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3、《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

4、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四、基金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其纳税义务按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执行。

十五、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招募说明书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

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对本基金管理人于2016年4月9日刊登的本基金原招募说明书（《博时天天增利货币市场基金

更新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并根据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经营活动进行了内容补

充和更新,主要补充和更新的内容如下：

1、在“三、基金管理人”中，对基金管理人的基本情况进行了更新；

2、在“四、基金托管人”中，对基金托管人的基本情况进行了更新；

3、在“五、相关服务机构”中，更新了相关服务机构的内容，各新增代销机构均在指定媒体上公

告列示，更新了会计师事务所的内容；

4、在“七、基金的募集与基金合同的生效”中，更新了“基金存续期内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和

资产规模”的内容。

5、在“八、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 中，更新了申购与赎回的数额限制和申购、赎回的价格、费

用及其用途、暂停赎回或延缓支付赎回款项的情形及处理三部分的内容。

6、在“九、基金的投资”中，更新了投资范围、投资限制、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计算方法、基金

投资组合报告”的内容，数据内容截止时间为2016年6月30日；

7、在“十、基金的业绩”中，更新了“自基金合同生效开始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 的数据及列表

内容，数据内容截止时间为2016年6月30日；

8、在“十二、基金资产的估值”中，更新了估值方法的内容。

9、在“十六、基金的信息披露”中，更新了临时报告的内容。

10、在“二十、基金托管协议的内容摘要” 中，更新了基金托管人对基金管理人的业务监督、核

查的内容。

11、在“二十二、其它应披露的事项”中根据最新情况对相关应披露事项进行了更新：

(一)、 2016年08月13日，我公司分别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公告了《博时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博时天天增利货币市场基金修改基金合同及托管协议的公告》；

(二)、 2016年07月29日，我公司分别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公告了《关于博时

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增加上海万得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并参加其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三)、 2016年07月20日，我公司分别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公告了《博时天天

增利货币市场基金2016年第2季度报告》；

(四)、 2016年07月19日，我公司分别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公告了《关于博时

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增加嘉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五)、 2016年07月18日，我公司分别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公告了《关于博时

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增加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六)、 2016年06月24日，我公司分别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公告了《关于博时

天天增利基金新增中信建投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七)、 2016年06月08日，我公司分别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公告了《博时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调整旗下部分基金的申购、定投、最低持有数量限制的公告》；

(八)、 2016年06月06日，我公司分别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公告了《关于博时

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增加深圳前海凯恩斯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九)、 2016年05月27日，我公司分别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公告了《关于博时

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增加新增乾道金融信息服务（北京）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并参加其费率优惠

活动的公告》；

(十)、 2016年05月26日，我公司分别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公告了《关于博时

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增加深圳市金斧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并参加其费率优惠活动的公

告》；

(十一)、 2016年05月25日，我公司分别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公告了《关于博

时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增加深圳市金斧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并参加其费率优惠活动的

公告》；

(十二)、 2016年05月06日，我公司分别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公告了《关于博

时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增加大连网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并参加其费率优惠活动的

公告》；

(十三)、 2016年04月27日，我公司分别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公告了《关于博

时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增加德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并参加其申购及定投费率优惠活动

的公告》；

(十四)、 2016年04月26日，我公司分别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公告了《关于博

时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增加北京植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并参加其费率优惠活动的公

告》；

(十五)、 2016年04月22日，我公司分别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公告了《博时天

天增利货币市场基金2016年第1季度报告》；

(十六)、 2016年04月20日，我公司分别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公告了《关于博

时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增加北京懒猫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十七)、 2016年04月09日，我公司分别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公告了《博时天

天增利货币市场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2016年第1号（正文）》；

(十八)、 2016年04月09日，我公司分别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公告了《博时天

天增利货币市场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2016年第1号（摘要）》；

(十九)、 2016年03月29日，我公司分别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公告了《关于博

时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增加北京蒽次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并参加其费率优惠活动的公

告》；

(二十)、 2016年03月26日，我公司分别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公告了《博时天

天增利货币市场基金2015年年度报告（正文）》；

(二十一)、 2016年03月26日，我公司分别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公告了《博时

天天增利货币市场基金2015年年度报告（摘要）》；

(二十二)、 2016年03月25日，我公司分别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公告了《关于

博时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增加海银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并参加其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二十三)、 2016年03月22日，我公司分别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公告了《关于

博时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增加诺亚正行（上海）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并参加其

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二十四)、 2016年03月02日，我公司分别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公告了《关于

博时天天增利货币市场基金新增珠海华润银行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9月30日

证券代码：002278� � � �证券简称：神开股份 公告编号：2016-083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所持公司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6年9月26日，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神开公司"）

注意到有媒体在《快鹿兑付危机最新进展：总裁呼吁投资者报案》一文中写道"关于快鹿集团

资产的冻结和处置方面，张蕾表示：市经侦基本上冻结了可以冻结的相关资产，即快鹿以及

所有相关公司平台的资产，其中也包括业祥所持有的神开股份"。为核实有关情况公司立即向

股东上海业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业祥投资"）进行了问询。2016年9月28日晚间，

公司收到业祥投资的回复函件，现将其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2016年9月28日，业祥投资获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

出具的股权冻结信息查询结果，显示2016年9月14日，业祥投资所持神开公司42,000,000股无

限售流通股被"上海市公安局沪公（长）协冻通字0160005号"司法再冻结，5,577,481股无限售

流通股被"上海市公安局沪公（长）协冻通字0160005号"司法冻结，上述冻结期均为2年。

另据业祥投资于2016年9月28日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 浙江君隆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君隆"）所持业祥投资100%股权，于2016年9月20日被上海公安局长

宁分局司法冻结，冻结期2年，执行通知书文号为"沪公（长）协冻（2016）法第30014号"。

业祥投资表示其向股东浙江君隆确认，浙江君隆与上海快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股

权转让协议尚在正常履行中，但鉴于业祥投资所持神开公司股份被冻结，上述协议后续履行

可能存在不确定性。 对业祥投资所持神开公司股份以及浙江君隆所持业祥投资股权为何被

司法冻结，至今业祥投资尚未收到上海市公安局长宁分局的任何书面告知文件。业祥投资及

浙江君隆将尽快与上海市公安局长宁分局联络并积极沟通，对相关事项做进一步了解，并将

及时告知上市公司。

业祥投资目前系公司第一大股东， 本次被冻结的神开公司股份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的

100%，占公司总股本的13.07%。上述股东持有的公司股份被司法冻结对公司的运行和经营管

理不会造成影响。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督促股东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9月29日

证券代码：600371� � � �股票简称:万向德农 公告编号：2016-021

万向德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二审上诉。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上诉人北京德农种业有限公司之控股股东。

● 案件金额：人民币49,809,426.00元。

● 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基于谨慎性，北京德农种业有限公司2015年度已计提

部分或有负债（详见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公司2016-014号临时公告），因目前处于二审上诉

阶段，最后判决结果尚未确定，因此此次诉讼对本公司本期利润数及期后利润数的影响尚不

能确定。

一、重大诉讼的基本情况

2014年8月19日，河南金博士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下文简称"金博士"）以侵害植物新品种

权为由对我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德农种业有限公司（下文简称"北京德农"）及河南省农业科

学院（以下简称"河南农科院"）向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下文简称"郑州中院"）提起

民事诉讼，郑州中院于2015年9月28日作出一审判决，判令北京德农赔偿金博士4950万元及因

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法人合理开支2万元；河南农科院对上述赔偿在300万元范围承担连带责

任；驳回原告金博士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89,426.00元由北京德农负担。（详见公司

2015-038号公告及定期报告相关章节）。

北京德农对一审判决不服，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下文简称"郑州高院"）提起上诉，河

南高院已受理， 并将择日开庭审理 （详见公司 2015-041号、2016-002号、2016-003号、

2016-004号、2016-012号、2016-015号、2016-017号、2016-018号、2016-020号公告）。

二、本案的进展情况

目前正在等待河南高院确定二审开庭日期。

三、诉讼裁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基于谨慎性，北京德农种业有限公司2015年度已计提部分或有负债（详见公司2015年年

度报告、公司2016-014号临时公告）。本案目前处于二审上诉阶段，对公司本期利润数或期后

利润数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视本案最终判决结果和后续执行结果而定。

公司将根据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万向德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9月29日

证券代码：601811� � � �证券简称：新华文轩 公告编号：2016-015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郑川、熊宏先生不再担任

本公司副总经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副总经理郑川先生因个

人原因不再担任本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副总经理熊宏先生因工作岗位调整不再担任本公司

副总经理职务。

公司于2016年9月29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第四届董事会2016年第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郑川先生不再担任本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及《关于熊宏先生不再担任本公司副总经

理的议案》，同意郑川、熊宏先生不再担任本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特此公告。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9月30�日

证券代码：601811� � � �证券简称：新华文轩 公告编号：2016-014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2016年

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2016年第十三次会

议于2016年9月29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会议通知已于9月27日以书面方式发

出。会议应参加董事9名，实际参加会议董事9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郑川先生不再担任本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郑川先生不再担任本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获得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熊宏先生不再担任本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熊宏先生不再担任本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获得通过。

独立董事对两项议案发表了以下独立意见：本次董事会同意郑川、熊宏先生不再担任本

公司副总经理职务的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们同意郑

川、熊宏先生不再担任本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特此公告。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9月30日

证券代码：002654� � � �证券简称：万润科技 公告编号：2016-115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

受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

受理通知书》（162749号），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

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进一步审

核并予以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九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654� � � �证券简称：万润科技 公告编号：2016-114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2016年9月29日收到内部审计

部门负责人凌云志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凌云志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内部审计部

门负责人职务，其辞职后不再在公司担任任何其它职务。

根据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凌云志先生的辞职自辞职

报告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其辞职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影响，公司董事会将按照法定

程序尽快聘任新的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

公司及董事会对凌云志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九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0611� � � �证券简称：

*

ST天首 公告编码：临2016-60

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筹划重大事项，股票于2016年8

月5日、2016年8月12日开市起停牌，相关公告见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

停牌公告》（编号：临[2016-45]）、《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继续停牌的

公告》（编号：临[2016-50]）；经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论证，该重大事项已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于2016年8月19日、8月26日、9月2日开市起继续停牌，相关公告见刊登

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内蒙古

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编号： 临 [2016-51]）和

《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编号： 临[2016-52]、

[2016-53））；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9号--上市公司停复牌业务》的相关规定，因公司筹划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 经公司申请， 股票于2016年9月5日、9月9日、9月19日开市起继续停

牌，相关公告见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

资讯网上的 《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

告》（公告编号：临[2016-54]）、《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

申请继续停牌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16-57]）、《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临[2016-58]）和《内蒙古天首科技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6-59]）。

本次重组涉及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事项仍在有序推进，公司将按照《公开发行证券

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2014年修订）》的

相关规定，尽快披露重组预案或重组报告书。股票停牌期间，公司将每五个交易日披露一次

重组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www.cninfo.com.cn）网站，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九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282� � � �证券简称：博深工具 公告编号：2016-046

博深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诉讼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案的基本情况

博深工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原告"或"本公司"）于2016年5月12日因与四

川科达陶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科达"、"被告"）和四川美莱雅陶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四川美莱雅"、"被告"）承揽合同纠纷案，分别向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并获受理。

上述诉讼事项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16年5月31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诉讼事项公告》（公告号：2016-024）。

二、判决情况

（一）公司诉四川科达承揽合同纠纷案

公司近日收到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6）冀0191民初709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

（1）被告四川科达陶瓷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所欠原告博深工具股

份有限公司承包费932,606.74元， 并支付该款自2014年9月16日起至本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

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

（2）驳回原告博深工具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公司诉四川美莱雅承揽合同纠纷案

公司近日收到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6）冀0191民初708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

被告四川美莱雅陶瓷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所欠原告博深工具股份

有限公司承包费2,628,016.01元， 并支付该款自2015年1月16日起至本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

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除上述诉讼事项外，公司（含控股子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

项。

四、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公司诉四川科达和四川美莱雅承揽合同纠纷案的胜诉， 为公司收回相关账款创造了有

利条件。公司将督促被告履行法院判决,� 继续采取措施追偿账款，但相关款项的收回时间具

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因此，该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6)冀0191民初709号；

2、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6)冀0191民初708号；

特此公告。

博深工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九月三十日


